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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35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阶段：破产清算申请 

 被申请人：厦门东百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东百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东百”）系原厦门明发店经营主体，公司因战略调整及经营需要，

于 2015年 8月关闭厦门明发店，并于 2015年 9月成立清算组开始对厦门东百进行清算，

厦门东百已资不抵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厦门东百仍处于清算阶段。 

近日，厦门东百接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2破申 56号”通知书，明发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发集团”）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裁

决向厦门东百主张债权，因未发现厦门东百存在可供执行财产，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厦门东百进行破产清算（上述仲裁案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年 4 月 28日、2016

年 12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临时公告及

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月

29日组织双方进行听证，尚未就本次破产清算作出受理裁定。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破产申请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债权人）：明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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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债务人）：厦门东百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事项：申请厦门东百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破产 

事实与理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 2016年 12月就明发集团与厦门东百租

赁合同纠纷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1498 号”裁定书，厦门东百应向明发集团支

付欠缴租金及预期付款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共计约人民币 863.31万元。厦门东百已

于 2015年 9月停止经营，目前处于资不抵债状态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清偿上述债

务。 

二、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东百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明光 

注册资本：800万元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明发商业广场西区 62号之一 

经营期限：2006年 9 月 4日至 2036年 9月 3 日 

经营范围：百货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

品零售；钟表、眼镜零售；箱、包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自行车零售；其他日

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文具用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照相器材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通信设备零售；五金零

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厦门明发总资产为 0.32万元、净

资产为-3,439.79 万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0.08 万元（相关

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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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厦门明发店已于 2015 年 8 月停止经营，本次厦门东百被申请破产清算不会对公司现

有经营业务产生影响。 

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上述破产申请，厦门东百将进入正式破产清算程序，

被移交管理人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由于厦门东百处于清算阶段且已资不抵

债，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最终影响金额取决于破产清算执行最终结

果，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四、风险提示 

公司作为厦门东百股东将积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公司将持续关

注该案件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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